附件1

湖南省精神疾病医保支付标准

湖南省精神疾病按急性期和慢性期范畴分别确定医保支付标准，具体标准为：

一、对符合精神疾病急性期范畴，急性期治疗的患者，实行按病种付费，按统筹区支付方式执行。

二、对符合精神疾病慢性期范畴，纳入慢性期治疗的患者，精神病治疗相关费用实行按床日付费的医保结算方式，全省执行统一的床日支付标准。参保人符合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标准的按照规定流程申报享受相关待遇。对超负荷收治患者的，各地医保部门可依协议降低医保支付标准，直至暂停或终止医疗服务协议。具体标准见下表：
表：湖南省精神疾病慢性期按床日付费医保支付标准表（元/天）

	医疗机构
	第一阶段

（180天以内）
	第二阶段

（180天以上）

	一类收费定点医疗机构
	180
	160

	二类收费定点医疗机构
	140
	130

	三类收费定点医疗机构
	110
	100


备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三类收费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支付标准执行，其中，创建为二级医院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二类收费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支付标准执行。



